
问题解答关于国营企业计提企业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工会经费的基数和工资总额范围问题的解答

本刊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有关计提 企 业 基

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工会经费方面的问题。国营企业

的企业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工会经费是按照工资总

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的。企业提取这三类基金，取决于

工资总额的多少和比例的大小。对上述三类基金的提

取比例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对计提三类基金的基数

和工资总额的范围，有关部门虽然作过多次规定和补

充，但比较零散。现请主管部门的同志就后两个问题

解答如下：

一、关于计提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企业基

金的基数

一九七九年以前企业财务制度规定，职工福利基

金、工会经费和企业基金的一部分，是按职工工资总

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的。按照国家统计制度的规定，工

资总额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等三大类。由于企业发

给职工个人的各项奖金（包括企业基金按规定用于发

放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金的部分），都统计在工资总额

之内，因此，奖金发放多的企业，工资总额就多，职

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和企业基金也随之增多。这种

将奖金列为提取三类基金的基数，基金又可以作为发

放奖金依据的 “滚雪球”的办法很不合理。所以财政

部在（79）财企字第657号文件中规定，“从一九八〇

年一月一日起，企业提取企业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

工会经费时均按扣除各种奖金后的工资总额计算。”

另外，按照国务院国发（1979） 245 号文件规定，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份开始对职工发放职工副食品价格

补贴，这种补贴，在会计核算上作为工资基金，在统

计上是列为工资总额，但不作为计算提取职工福利基

金、工会经费、职工奖金和企业基金的基数。因此，
企业在计提 上述三类基金的时候，是以工资总额扣除

各种奖金和副食品价格补贴后的数额作为基数的。
二、关于计提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和企业基

金所根据的职工工资总额的范围

除了明确计提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和企业基

金的基数以外，还需要明确企业里哪些人员的工资总

额（扣除各种奖金和副食品价格补贴）属于计提这三

类基金的范围。

国家统计局一九七八年十月颁发的《一九七八年

劳动工资统计年报》和一九七九年九月颁发的《一九

七九年劳动工资统计年报》规定，企业单位的全部职

工包括“固定职工、临时职工、计划外 用工” 三大

类。其中计划外用工，包括常年参加企业 生 产的亦

工亦农人员、职工家属、街道组织及劳动 力管 理 站

（所）介绍的人员和用集体所有制指标招收 的 职工

等。按照这个统计口径，计划外用工多数是属于集体

所有制的人员，而这些人员是不应当提取上述三类基

金的。财政部一九七九年在财企字第 657 号文件中规

定，计提上述三种基金的工资总额是指固定职工、临

时职工和一部分计划外用工的工资总额，这里所指一

部分计划外用工，就是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正式批准常

年参加企业生产的亦工亦农人员和个别企业用集体所

有制指标招收的人员。除此之外的计划外用工的工资

总额，不属于计提职工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和企业基

金所根据的职工工资总额的范围。

（财政部工交司制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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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在对所属单位进行帐务清查中，发现有些单位的会计记帐凭

证和帐簿，都用会计科目编号代替会计科目，从而给清查帐目带来不少困难。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年长日久，人员的变迁，就会搞不

清楚科目编号所代表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建议不要采用这种做法。为了方

便书写，节约时间，在制订会计制度时，对会计科目的名称应尽量做到简短

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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